
沂源县经济开发区关于印发《企业、经营业户开展

“门前五包”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源经管发〔2023〕12 号

 

各企业、各经营业户：

《企业、经营业户开展“门前五包”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的实施方案》已经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24 日

 

沂源经济开发区企业、经营业户开展

“门前五包”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实施方案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环境卫生和公共卫生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从源头上彻底清除各类“脏乱差”现



象，结合“防疫情、保健康”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决定开展企业、经营业

户“门前五包”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工作要求，通过深入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彻

底扭转“脏乱差”现状；通过全面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使全民文明意识提

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科学考核奖惩，全面提

升园区管理精细化水平。

二、实施区域

经济开发区区域内企业、经营业户的建（构）筑物及临街一侧立面与地面角

线（有围栏或有标志的，从围栏围墙或标志算起）至人行步道路沿石（无人行步

道的以道路边线为界），为“门前五包”的实施责任区域。

三、内容标准

（一）包卫生保洁。负责门前责任区内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确保无垃圾、

无渣土、碎石、杂草；保持垃圾收集容器外观整洁；及时清除痰迹、污物、积雪

和积水；制止随地吐痰和乱扔瓜果皮核、烟蒂、纸屑和乱倒垃圾、污物、污水、

粪便、渣土等行为；室内公共区域地面无积水、无痰渍，墙壁及电器无积尘、无

污迹；餐饮经营业户要加强对油烟机清洗，确保油烟排放符合标准。



（二）包绿化美观。负责维护好责任区范围内的花草、树木及绿地生长良好，

修饰整齐；制止攀折或损坏花草、树木、花坛和刻划树干、乱钉乱挂、晾晒衣物

等不文明行为。严禁占用绿地，严禁向树坑、绿地内倾倒垃圾、污水和堆放杂物，

积极配合园林管理部门工作，保证树木成活；建设工地不得占用和破坏原有绿化，

施工场地硬化率必须满足施工要求，并确定专人对道路进行清扫。

（三）包秩序良好。负责责任区内非机动车辆摆放整齐有序，机动车按停车

位停放，首尾一致。及时制止和举报责任区内违法占道经营、占道加工、占道修

理、摆摊设点、乱停乱放、乱堆乱放、乱搭乱挂、乱占乱挖、高音喇叭宣传、散

发和张贴广告等行为。

（四）包立面整洁。遵守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相关规定，建（构）筑物外

墙里面要保持清洁美观，设置檐棚、遮阳布、广告牌匾的要符合相关规定。做到

无乱张贴、乱涂写刻画、无落地小广告、小牌匾，橱窗玻璃保持清明洁净。

（五）包信息报送。责任单位有责任制止、劝阻和举报不文明行为的责任，

保持门前公共设施整洁。经劝阻无效的，责任单位可报告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四、实施步骤

从即日起，历时一百天，集中开展“门前五包”环境卫生大扫除。

（一）宣传发动。利用各类媒体、各种形式，反复宣传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

对防疫情、保健康的重要性，形成强大社会动员氛围。



（二）集中攻坚。2 月中下旬至 3 月底，各单位、企业、经营业户要集中时

间、力量、人员组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按照“门前五包”标准，进行卫生

大扫除，通过“全覆盖、无死角、清底子、彻整治”，全面清除“脏乱差”问题。

（三）巩固提升。针对环境卫生扫除后的空闲土地、裸露土地等，集中开展

春季绿化行动，集中实施园林绿地提升改造、造林绿化及裸露土地整治、市政设

施修补、立面整治等工程，5 月底前全面见成效，城乡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环境

卫生管理长效化、精细化、常态化。

（四）督导检查。由经济开发区“防疫情、保健康”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

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将“门前五包”纳入“防疫情、保健康”环境卫生

大扫除专项行动考评中，专项行动结束后，从正反两方面分别评选环境卫生“最

佳”和“最差”企业、单位。


